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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院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推进会 

 我院开展 2023 年教师资格认定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工作 

 我院组织实习生技能竞赛 

 我院有序开展期末考试 

 我院临床教师参加竞赛获奖 

 我院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辅导员宣讲活动 

 

我院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推进例会 

   学院定期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推进例会，会议由黄传

兵副院长主持，临床教学办公室、学生科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参

加。会上，临床教学办公室通报近期审核评估工作进展，以及近期

各项工作安排计划。黄院长指出，审核评估工作各项任务要按照大

学的要求按时完成，现阶段是毕业季、就业季、期末考试季，各项

工作要提前筹划、工作方案要细致全面，保证教学工作与学生管理

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。 



我院开展 2023 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员教育教学基本

素质和能力测试工作 

2023 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

试工作，于 6 月 27 至 6 月 29 日进行。 

临床教学办公室组织申请人所在教研室做好本次教学基本素质

和能力测试工作，由各教研室牵头组织，统一安排时间和地点，面

试与试讲测试同步进行，参加测试专家要求具备副高以上职称且长

期从事课堂教学，专家数不少于 3 人。本次测试进展顺利，全院 12

个教研室共完成 39 人次的测试工作。 

 

我院组织实习生技能竞赛 

为深入推进中医药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推动中医类专业人才培养模

式与临床实践教育教学改革，提升学生中医思维能力、临床实践能力、



人文关怀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，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教、以赛促改，安

徽中医药大学拟定于 7 月开展 2023 年实习生中医临床技能竞赛。 

经过报名、笔试、技能测试等环节，我院遴选组建了一支实习生

参赛选手队伍，并于 6 月 19-30 日开展技能培训，培训内容包括临床

接诊与医患沟通、急救技能、外科换药及针灸推拿技能操作，后期将

继续进行基础理论知识培训及技能考核，争取比赛取得优异成绩。 

 

我院有序开展期末考试  

本学期共承担 24 门课程 97 个自然班的考务工作，目前期末考试

监考、巡考等各项工作正在三个校区同时进行。 

本次期末考试全部采取线下考核的方式，考试内容、题量、题型

及难易度均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，后续将陆续组织各教研室阅卷、

及时录入考试成绩。此外，在形成性评价方面，我院所有临床课程均

已完成平时测验工作，平时测验作为形成性评价支撑材料之一，形式

以开放性题型为主，总分 100 分，分数按 10%计入期末总成绩，平时

测验保存至各教研室存档。 



我院临床教师参加竞赛获奖 

组织临床教师参加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，我院教师

汪静为主讲教师的团队在安徽省决赛中获得大赛二等奖。完成 2022-

2023 学年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，比赛共有来自 13 个教研室的 21 位

选手参加，比赛包括现场授课打分、教学设计评审等环节，最终评出

一等奖 2名，二等奖 3 名，三等奖 6名。前两名推荐至大学参赛，在

校级比赛中均获得了三等奖。 

 

 

 

 



我院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辅导员宣讲活动 

 6 月 28 日下午，第一临床医学院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二十大

精神辅导员宣讲团成员、医药信息工程学院徐静在华佗楼 322 会议室

为本院师生开展题为“科技汇聚强国梦，当代青年与时行”的主题宣

讲。 

    徐静通过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、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的伟大

成就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大学生要深入践行党的二十大各项要求，聚焦

“四个面向”战略方向，接过强国接力棒，让青春在建设科技强国的

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动态 

1、组织我院临床教师参加普通话报名考试工作； 

2、做好国家级实训中心阶段性检查材料准备工作； 

3、组织本科生毕业技能考核补考工作； 

4、做好教学大纲修订工作，整理上报教务处； 

5、完成 2023 届毕业生毕业理论考试成绩系统录入； 

6、做好 2023 届毕业生毕业学位授予审核、召开学位委员会； 

7、组织师生参加学校毕业典礼，发放毕业纪念品； 

8、组织开展在职教师发展评价，全院五百多名临床教师参与麦克斯

问卷调查； 

9、做好大学实践教学会议评优推荐； 

10、组织教研室填报下学期教学任务； 

11、组织教研室指定下学期教材； 

12、组织学生教材认购； 

13、做好教师资格认证中教学工作量、听课学时核对、证明出具等工

作。 

 


